
按地區劃分的核心業務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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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洲   港幣244,372百萬元

亞洲、澳洲及其他   港幣73,198百萬元

香港   港幣33,906百萬元

中國內地   港幣24,339百萬元

加拿大   港幣3,355百萬元

歐洲   港幣56,514百萬元

亞洲、澳洲及其他    港幣22,220百萬元

香港   港幣2,353百萬元

中國內地   港幣3,190百萬元

加拿大   港幣2,033百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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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洲   港幣28,410百萬元

亞洲、澳洲及其他    港幣16,151百萬元

香港   港幣(72)百萬元 (3)

中國內地   港幣1,712百萬元

加拿大   港幣1,355百萬元

2024年收益總額  港幣476,682百萬元

2024年EBITDA總額 
(1) (2) 

2024年EBIT總額 
(1) (2)

 

呈報基準：港幣102,600百萬元
基本基準：港幣106,340百萬元

呈報基準：港幣54,431百萬元
基本基準：港幣58,171百萬元

註 1： 按第 6 頁註 1 載列之 IFRS 16 前基準編製。

註 2： 外圍圓形圖為按呈報基準計算之 EBITDA 及 EBIT 百分比組合。
內圍圓形圖為基本 EBITDA 及 EBIT 百分比組合， 當中撇除越南
電訊業務之非現金減值及其他撥備港幣 (37) 億元。

註 3： 主要包括零售分部之LBIT，惟因其他分部之EBIT而部分抵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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